
    110年臺中市大里區中小學田徑錦標賽計畫暨競賽規程 

 
壹、主旨：為加強學校運動風氣，培養團隊榮譽，促進青少年身心健康，提高運動技術水準，並培育國

中、國小田徑優秀之選手，遴選優秀選手代表大里區參加市運，爭取佳績，特定本計畫。 

貳、指導單位：大里區公所 

參、主辦單位：大里區體育會 

肆、承辦單位：臺中市大里區體育會田徑委員會 

伍、協辦單位：臺中市立大里高級中學 大里區各中小學  

陸、比賽日期：110年 6月 4、5日(星期五、六) 

柒、比賽地點：臺中市立大里高級中學操場 

捌、參加單位：臺中市大里區國中、小學暨大里區轄內私立國中學校 

玖、比賽項目：     

  一、國中男生組：跳遠、跳高、鉛球、標槍、鐵餅、100公尺、200公尺、400公尺、800公尺、1500

公尺、4x100 公尺接力。 

  二、國中女生組：跳遠、跳高、鉛球、標槍、鐵餅、100公尺、200公尺、400公尺、800公尺、1500

公尺、4x100 公尺接力。 

  三、國小男童組：跳遠、跳高、鉛球、壘球、60公尺、100公尺、200公尺、4x100 公尺接力、4x200

公尺接力。 

  四、國小女童組：跳遠、跳高、鉛球、壘球、60公尺、100公尺、200公尺、4x100 公尺接力、4x200

公尺接力。 

  附註：1.國中組男、女 100公尺採預賽、決賽，200公尺、400公尺、800公尺、1500公尺、4x100

公尺接力採直接計時賽。 

        2.國小男、女童組 60公尺及 100公尺採預賽、決賽，200公尺及、4x100 公尺接力及 4x200

公尺接力採直接計時賽。 

拾、參加資格：1.國中組：國中一至三年級在籍學生。 

              2.國民小學組：民國 98年 9月 1日以後出生者。 

拾壹、競賽方法： 

  一、註冊人數：每一單位每項註冊以國小組男、女各二人為限，國中組男、女各三人為限。 

  二、每一位選手最多參加單項兩項。 

  三、各項競賽報名人數未達三人，取消該項目比賽。 

四、每項競賽均錄取前八名。 

  五、個人參加人數獎勵：3人取 1名、4人取 2名、5人取 3名、6人取 4名、7人取 5名、 

                        8人取 6名、9人取 7名、10人以上取 8名。 

  六、各項比賽秩序均由大會競賽組抽籤決定之。 

  七、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公佈之最新田徑規則。 

拾貳、獎勵： 

一、各項比賽優勝之前三名頒發獎牌及獎狀，四、五、六、七、八名頒發獎狀。 

  二、錦標種類：〈國小錄取前四名，國中前三名〉 

﹝1﹞ 男生田徑總錦標   ﹝2﹞女生田徑總錦標 

拾參、參加辦法： 

一、 報名方式將採用臺中市田徑委員會上線報名，請各校以規劃報名網址線上報名，報名日期：自



110年 5月 13日星期四上午 9：00分起開始報名，到 5月 17日星期一下午 16：00截止報名。

各校報名表完成核章後，掃描成 PDF 檔或照相檔，於 110 年 5 月 18 日上傳至大里區中小學體

育組長暨田徑教練團群組，逾期不受理。 

 二、報名網址: http://w2.athletics.org.tw/dltf2021  

拾肆、會議： 

  一、領隊會議：110年 6月 3日﹝星期四﹞上午 9：30分於大里區體育會會議室報到，並領取資 

      料。 

  二、裁判會議：110年 6月 4日﹝星期五﹞上午 08：20分於市立大里高中操場報到。 

 

拾伍、申訴： 

一、 有關比賽事項之爭議，應於該項目比賽結束 30分鐘內，以書面提出申訴，不得以口頭提出， 

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訴者，不予受理。 

二、 書面申訴應由單位領隊或教練簽名蓋章（格式如秩序冊附件）向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並繳

交保證金新台幣参仟元整，如經審判委員會認為申訴理由未能成立時，得沒收其保證金，充

作大會獎品費。 

  三、在比賽進行中領隊、指導、管理及運動員不得當場直接質詢裁判及有不禮貌之行為。 

拾陸、懲罰： 

一、 個人比賽之運動員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經查明屬實者，即取消該運動員之比賽資格及個人

已得或應得之名次及分數。 

二、 運動員在大會期間，如違背運動精神（如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或有不當行為，或有不服裁

判等事情，經查明屬實者，除取消該運動員在所有比賽中，並當場宣佈該運動員之姓名及所

屬單位。 

拾柒、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另行修正公布實施之。 

拾捌、附則：  

   一、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須經大會裁定始得停止比賽，否則仍須照常進行。  

   二、報名前需詳閱競賽規程。  

   三、每一位選手代表該單位出賽，不得跨校(隊)報名。 

   四、參賽選手應攜帶身分證明（國小組：貼有照片之在學證明書；中學組： 學生證）以備查驗。 

   五、田賽與徑賽項目檢錄於該項比賽時間 20 分鐘前實施，田賽到比賽場點名，徑賽到檢錄處集     

       中點名後，帶到比賽起點。  

   六、號碼布請妥為保管，如遺失申請補發，將收工本費新台幣壹佰元整。 

http://w2.athletics.org.tw/dltf2021

